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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法新論  

美國聯邦經濟間諜法之回顧與展望 

──兼論我國營業秘密法之刑罰化* 

林志潔** 

摘 要 

科技、經濟、國家安全，看似不相關的三個名詞，因營業秘密的存在而

牢牢相扣。美國自 1996 年起以聯邦層級的經濟間諜法來保護營業秘密，對於

侵害營業秘密者課予刑事責任，並明確區分竊取營業秘密行為及經濟間諜行

為，以嚇阻企業競爭對手竊取營業秘密，防止國家經濟、安全受到危害。然

而，美國聯邦經濟間諜法施行至今已十九年，關於經濟間諜罪的案件，經法

院判決確定有罪者卻為數不多，本文擬分析經濟間諜法實務上施行之困境，

並提出改革建議。又，我國營業秘密法於 2013 年增訂刑事規範第 13 條之 1

至第 13 條之 4，主要參考自經濟間諜法，為分析比較，本文亦將一併檢討我

國營業秘密法刑罰化後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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